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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2

骆驼集”公司债券回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回售代码：100912。

回售简称：骆驼回售。

回售价格：100元/张。

回售申报期：2015年11月4日至11月6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2015年12月5日（因节假日延至2015年12月7日）。

特别提示：

1、根据《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

率。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前3年票面利率为5.98%，在本期债券的第3年末，骆驼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选择不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后2年票面利率为

5.98%并保持不变。

2、根据《募集说明书》设定的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在作出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公

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

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3、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12骆驼集” ，

请“12骆驼集”持有人对是否申报本次回售做出谨慎判断和决定，本公告不构成对本次债

券持有人是否行使回售选择权的建议。

现将公司“12骆驼集”回售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12骆驼集

3、债券代码：122207

4、发行总额：人民币8亿元

5、债券面值：100元/张

6、债券期限：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债券利率：票面利率为5.98%

8、起息日：2012年12月5日

9、付息日：2013年至2017年每年的12月5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10、计息期限：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计息期限自2012年12月5日至2017年12

月4日； 若投资者部分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2年12月5日至

2015年12月4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2年12月5日至2017年12月4日；若投资

者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计息期限自2012年12月5日至2015年12月4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1、债券担保：无担保。

12、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

用等级为AA级，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级。

13、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2012�年12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利率调整：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当前的市场环境，公司选择不上调本期债券票面

利率，在本期债券后2年(2015年12月5日至2017年12月4日)维持票面利率5.98%固定不变。

二、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回售代码：100912，回售简称：骆驼回售

2、回售申报期：2015年11月4日至11月6日

3、回售价格：面值100元人民币。 以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1,000

元的整数倍。

4、回售申报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申报

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每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

经确认，不能撤销。 如果当日未能申报成功，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券余额，可于次日继

续进行回售申报(限申报登记期内)。

5、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申报期内进行申报，逾期未办理回售申报手续即视为

投资者放弃回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6、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15年12月5日（因节假日延至2015年12月7日）。 公司委托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为申报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三、回售部分债券付款情况

1、回售资金到帐日：2015年12月5日（因节假日延至2015年12月7日）。

2、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2014年12月5日至2015年12月4日期间利息， 票面年利率为

5.98%。 每手债券（面值人民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9.80元（含税），扣税后个人

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债券派发利息为47.84元；扣税后非居民

企业（包含QFII、RQFII）取得的实际每手债券派发利息为53.82元。

3、付款方式：公司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

本期债券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

回售资金到帐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四、回售申报期间的交易

本期债券在回售申报期内将继续交易。回售部分债券在回售申报截止日收市后将被冻

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五、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

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

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

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12骆驼集”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

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

发[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

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

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

后利息，将税款返还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六、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谷城县石花镇武当路83号

法定代表人：刘国本

联系人：王从强

联系电话：0710-3340127

传真：0710-3345951

2、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6-20层

联系人：瞿珊

联系电话：010-66299517

传真：010-66299589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电话：021-68870114

传真：021-68875802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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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上午10点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秀成先生主持，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事项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第五条内容的议案；

鉴于公司注册地址升级，结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修改《公司

章程》第五条的内容，将原“公司的注册地址为：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三湾

路口，邮政编码为：434000。 ” 修改为“公司的注册地址为：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开发区东方

大道131号，邮政编码为：434000。 ”

表决结果：7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2015年11月16日召开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事项详

见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7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703

证券简称：三安光电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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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11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11月16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1721-1725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11月16日

至2015年11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第五条内容的议案 √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03 三安光电 2015/11/1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股票帐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二)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三)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2015年11月16日前与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有关

人员联系办理登记手续，可通过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雪炭

联系电话：（0592）5937117

六、其他事项

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11月16日召开的贵公

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第五条内容的议案 ? ?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462

证券简称：石岘纸业 公告编号：

2015-067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11月11日

3. 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462 石岘纸业 2015/11/4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 提案人：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 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15年10月27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持有24.68%股份的股东敦

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在2015年10月29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

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2015年10月29日，本公司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关

于向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提交临时提案的函》，

要求本公司将《关于制订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方案内容详见附件2）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15年10月27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5年11月11日13�点30�分

召开地点：延吉国际饭店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11月11日

至2015年11月1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

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

3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

4 关于制订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第1、2议案已经公司2015年10月2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3、4议案经公司2015年10月1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2015

年10月16日、2015年10月27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

特此公告。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关于制订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2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3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4 关于制订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

关于制订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关于制订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公司为规范关联交易行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本制度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详见2015年10月16日的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654

证券简称：中安消 公告编号：

2015-160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的审核意见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10月29日，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对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的审核意见函》（上

证公函【2015】1828号）（以下简称《审核意见函》），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现对审核

意见函内容公告如下：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

现有如下问题请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

一、关于标的资产的权属

1、草案披露，澳门卫安的股权处于质押状态，交易对方承诺在本次收购交割日前解除

质押，请公司补充披露：（1）交割日是否有明确的时间安排，若在交割日前无法解除质押，

是否会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2）前述情况是否可能导致本次交易不符合《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第11条第（四）项。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2、草案披露，澳门卫安、深圳迪特及飞利泰存在被交易对方及其关联方大额资金占用

的情形。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相关方的财务情况，补充披露交易对方及其关联方在资

产交割日偿还标的资产被占用资金的可行性，交割日是否有明确的时间安排；（2）标的资

产是否存在独立性以及治理机制方面的缺陷；（3）本次交易作价中是否考虑资金占用的影

响，交易对价的支付是否以标的资产资金占用解决为前提条件。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

见。

3、草案披露，深圳迪特曾在设立之初存在股权委托代持情形。 请公司补充披露截至报

告书披露日，上述股权委托代持情形所造成的影响是否已全部消除，是否存在影响本次交

易标的资产权属清晰的情形。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4、草案披露，深圳威大面积为949平米的研发大楼处于抵押状态。 请公司补充披露该

资产用于抵押的原因，截至报告书出具日是否仍处于抵押状态，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请财

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二、关于标的资产的估值

5、草案披露，飞利泰主要在西南片区从事安防指挥中心系统、音视频会议系统及弱电

智能化集成系统业务。飞利泰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基准日净资产为1,313.03万元，评

估值为13,300万元，增值率为912.92%。 飞利泰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1-6月的净利

润分别为54.32万元、96.25万元、374.66万元，2014年至2017年收入增长率分别为-33%、

101.16%、27.55%、26.67%。请公司补充披露：（1）飞利泰预测净利润大幅上涨的原因；（2）

结合市场需求、竞争对手、市场地位、公司获得订单的可持续性，分析飞利泰收入维持较高

增长率，本次评估大幅增值的原因及合理性；（3）本次收益法评估下的相关无形资源是否

需要在合并报表中作为可辨认无形资产予以确认，其公允价值的确定依据以及后续摊销对

净利润的影响。 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6、草案披露，深圳迪特成立于2013年3月，主要向海外客户销售安防产品，目前海外安

防产品竞争比较激烈。 深圳迪特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 评估值5,066万元， 增值率

473.56%。深圳迪特2014年销售收入相比2013年增长182.38%，净利润增长16.83%，本次评

估预测2015年、2016年销售收入分别增长41.39%及24.61%，预计毛利率稳定在14%左右。

请公司：（1）结合深圳迪特产品竞争力，目标市场竞争情况等补充披露其收入保持快速增

长、毛利率维持稳定的合理性，并结合相关可比案例分析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是否存在毛

利率下降风险；（2）结合可比案例补充披露本次评估大幅增值的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和评

估师发表意见。

7、草案披露，深圳威大主要提供医疗领域的系统集成服务，本次交易采用收益法进行

评估。 2015年至2020年，深圳威大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45%、29%、26%、15%、15%及10%。

请公司结合在手订单、市场需求、技术水平、竞争对手、产品周期、市场地位等情况，补充披

露标的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在2014年增长较小的情况下， 在2015年至2017年保持快速增长

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8、草案披露，飞利泰在本次评估基准日之后将开拓智能建筑总包业务，本次评估参考

了飞利泰提供的盈利预测；澳门卫安将开拓现金电算及金库业务。请公司补充披露：（1）评

估中对澳门卫安未来拟开展的业务的收入预测依据及合理性；（2）收益法评估中，参考标

的资产提供的盈利预测数据是否符合相关职业要求及独立性的规定， 及对本次估值的影

响。 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9、草案披露，本次对于深圳威大及飞利泰的评估均包含企业主要高管不在标的资产以

外的经济实体从事与标的资产相竞争的业务，并长期任职的假设。 请公司补充披露标的资

产核心人员的范围，采取的稳定标的资产经营团队的措施，并就核心人员流失风险进行重

大风险提示。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0、上市公司曾在2015年4月收购卫安1，其主要业务是在香港提供安保服务。 草案披

露，2015年8月，澳门卫安收购杨敏祥持有的科卫保安100%股权，科卫保安主要在香港提

供人力安保服务。请公司补充披露：（1）澳门卫安收购科卫保安是否为关联交易，该次收购

的估值，及对本次澳门卫安交易作价的影响；（2）结合安防企业的区域优势，公司发展规划

分析澳门卫安收购科卫保安的原因。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1、草案披露，标的资产深圳威大曾于2013年11月进行了相关股权转让。 请公司补充

披露该次股权转让与本次深圳威大交易作价是否存在差异，如存在，补充披露差异理由。请

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标的资产的行业状况及经营风险

12、请公司补充披露4个标的资产前5大客户分别占收入的比重。 若标的公司存在客户

集中，请公司结合订单签订的可持续性补充披露收入集中的具体风险及应对措施，并进行

重大风险提示。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3、草案披露，深圳迪特的经营中，OEM/ODM订单占比较大，但报告书同时披露深圳

迪特主要客户为世界各地知名的大型商超及当地大型分销和批发商。请公司结合标的资产

前五大客户情况，补充披露深圳迪特是否存在直接客户和最终客户的差异。

14、草案披露，深圳迪特具有较强的分销能力，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庞大的分销网

络，与世界各地知名的大型商超及当地大型分销和批发商建立了合作关系。 请公司补充披

露深圳迪特已经形成庞大的分销网络的判断依据、海外分销网络架构、具体营销及合作模

式、营销网点、覆盖程度等。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5、草案披露，深圳威大的主营业务为医疗净化工程、生物安全实验室工程和医院智能

化系统集成方案等智慧医疗净化工程系统集成业务，而本次收购的其他标的资产与上市公

司均同属于安保行业。请公司补充披露深圳威大主营业务与上市公司现有业务是否存在协

同性，如有请具体分析。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6、草案披露，深圳威大2014年度净利润为-55.63万元，当年计提了金额约587.59万元

的坏账减值损失，且公司应收账款占比较大。 请公司补充披露2014年计提大额坏账准备的

具体情况及公司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并分析截止基准日深圳威大的应收账款是否存

在减值风险。 请公司就深圳威大2014年净利润为负进行风险提示。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

表意见。

四、其他

17、草案披露，公司在连续12个月内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从而交易金额达

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请公司补充披露2015年4月收购实际控制人涂国身控制的卫安

1100%股权及卫安集团部分房地产业务的资产交易进展情况、经营情况及最近一期财务数

据（如适用）。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18、草案披露，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金融机构借款。请公司补充

披露向金融机构借款的金额、财务费用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以及未取得借款情况

下的其他融资形式及对公司的影响。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在2015年11月3日之前， 针对上述问题对报告书做相应补充并书面回复我

部。

公司正积极组织相关各方按照《审核意见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将尽快对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补充和完善，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1601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公告编号：

2015-043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0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大梅沙京基喜来登度假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89,762,11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978,081,34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911,680,772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64.99406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3.89849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1.0955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国富先生主

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3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戴志浩先生，监事张建伟先生、袁颂文先

生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马欣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嘉士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22,681,

991

98.607385 55,067,652 1.384277 331,700 0.008338

H股

1,186,046,

455

62.042077

724,106,

117

37.877983 1,528,200 0.079940

普通股合

计：

5,108,728,

446

86.739130 779,173,769 13.229291 1,859,900 0.031579

选举李嘉士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其董事任职

资格尚须取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2、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新玫女士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7,616,

048

99.736926 10,133,595 0.254736 331,700 0.008338

H股

1,819,331,

151

95.169192 90,821,221 4.750857 1,528,400 0.079951

普通股

合计：

5,786,947,

199

98.254345

100,954,

816

1.714073 1,860,100 0.031582

选举张新玫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其监事任职资格

尚须取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选举李嘉

士先生为中国太

平洋保险 （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

案》

520,394,793 90.37 55,067,652 9.56 331,700 0.07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梦璐、葛嘉莹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601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

2015-044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辞任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退休原因，张建伟先生已向本公司监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本公司监事职务。 张建伟

先生的辞任自2015年10月29日起生效。张先生已确认与监事会并无不同意见，而就其退任

一事，亦无任何需要通知本公司股东的事项。

本公司监事会对于张建伟先生在任职期间为本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

2015-069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0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0号中国铁建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33,011,99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579,138,14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653,873,847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60.62805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81291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8151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由公司董事长孟凤朝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承文董事因公务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张良才监事因公务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4、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 见证律师、外部审计师和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领导班子成员2014年度经济效益突出贡献奖励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73,086,559 99.920155 5,859,990 0.077317 191,600 0.002528

H股 342,284,487 52.347175 310,379,860 47.467850 1,209,500 0.184975

普通

股合

计：

7,915,371,046 96.141862 316,239,850 3.841120 1,401,100 0.017018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增加境内外债券发行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73,132,359 99.920759 5,805,190 0.076594 200,600 0.002647

H股 354,946,673 54.283663 297,655,174 45.521804 1,272,000 0.194533

普通

股合

计：

7,928,079,032 96.296216 303,460,364 3.685897 1,472,600 0.017887

3、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会主席2014年度经济效益突出贡献奖励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73,192,959 99.921558 5,753,590 0.075914 191,600 0.002528

H股 350,021,726 53.530467 299,813,474 45.851884 4,038,647 0.617649

普通

股合

计：

7,923,214,685 96.237133 305,567,064 3.711485 4,230,247 0.05138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领导

班 子 成 员

2014 年 度 经

济效益突出贡

献奖励方案的

议案

5,691,059 48.46 5,859,990 49.90 191,600 1.64

3

关于监事会主

席 2014 年 度

经济效益突出

贡献奖励方案

的议案

5,797,459 49.37 5,753,590 48.99 191,600 1.6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第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志宏、王雨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

法律意见。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30日

B018

■ 2015年10月30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